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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企业接待日”暨
“坐诊接诉”活动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 2026 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》，

畅通政企沟通渠道，精准解决企业诉求，现将开发区“企业接待

日”暨“坐诊接诉”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接待时间与地点

开发区“企业接待日”实行“固定日+日常接待”相结合的

模式：

（一）月度集中接待日

时间：每月 1 日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）

地点：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综治中心（指定接待室）

接待领导：管委会主任

（二）每周常态接待日

时间：每周一（下午）

地点：管委会 708 办公室（主任办公室）

接待领导：管委会主任（或委托分管副主任）

（三）日常接待渠道（无需预约接待日）

企业可通过驻企服务组、政务服务中心“企业接待专窗”、

电话等渠道随时提出诉求，当日登记、当日响应。

对于重大项目、紧急事项或跨部门复杂问题，不受接待日限

制。

二、接待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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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受理事项

政策落实类：惠企政策兑现、补贴资金拨付、审批流程等。

要素保障类：用地、规划、环评、用电用水用气、融资贷款

对接、用工招工等。

项目推进类：项目开工、建设、验收、投产中的跨部门协调

问题。

营商环境类：检查执法不规范、政务服务效率低、推诿扯皮

等。

意见建议类：经济发展、产业布局、政企沟通机制优化等。

（二）不予受理事项

已进入司法、行政复议、仲裁程序的事项；

纪委监委或信访部门已受理或已办结的事项；

无事实依据、无明确诉求的匿名投诉；

涉及个人恩怨、恶意举报的事项。

三、接待方式

根据《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企业接待日”活动实施方案》，

企业诉求按以下两种主要方式办理：

（一）日常诉求渠道（企业可随时提出，快速响应）

企业无需等待固定接待日，可通过以下途径提交诉求，由驻

企服务组、相关部门或专窗即时办理或流转办理：

驻企服务组（第一联系人）：联系所属产业链驻企服务组工

作人员，政策咨询或简单问题当场解决；需部门办理的，由驻企

服务组流转办理。



— 3 —

相关局办：直接向经济发展局、招商局、财政局、规划建设

局、环保局、社会发展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税务局、科达集团、驻

企服务组等单位联络提交诉求。

12345 便民服务热线：拨打热线登记诉求。

（二）管委会领导“坐诊”接待（预约式/专题式）

针对需管委会领导协调解决的复杂或重点诉求，实行以下两

种接待方式：

预约式接诉：企业通过相关局办负责人或驻企服务组，预约

管委会主任进行一对一接待（可在月度集中接待日、每周常态接

待日或另约时间）。

专题式接诉：针对同类共性问题，由党政办或相关局办提议，

管委会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集中接待处理。

四、受理渠道

驻企服务组：联系所属产业链驻企服务组工作人员。

相关局办：直接联系相关局办单位。

热线电话：12345 便民服务热线。


